
西貢區議會 

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

二○一九年第五次會議議程 

 

 日期：  二○一九年九月十二日(星期四) 

 時間：  上午九時三十分 

 地點：  將軍澳坑口培成路 38 號  

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 

 三樓西貢區議會會議室 

 

議程 

 

I.  通過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二○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次特別會議

記錄及二○一九年七月十一日第四次會議記錄 

 (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上午九時三十五分) 

 

II.  新議事項 

 

(一 ) 二零一九年西貢區滅蚊運動(第三期) 

 (SKDC(HEHC)文件第 102/19 號 ) 

 (上午九時三十五分至上午九時五十五分) 

 

(二 ) 欣景路巴士站公廁翻新計劃 

 (SKDC(HEHC)文件第 103/19 號 ) 

 (上午九時五十五分至上午十時○五分) 

 

III.  環境、衞生及相關事務 

 

(一 ) 續議事項 (環境、衞生及相關事務) 

   (上午十時○五分至上午十時五十分) 

 

(1) 工務計劃項目第 6766TH 號–寶琳北路加建隔音屏障工程 

工務計劃項目第 6817TH 號–寶寧路加建隔音屏障工程 

工務計劃項目第 6871TH 號–寶琳北路(近康盛花園及景明

苑)加建隔音屏障工程 

 

(2) 二零一九年西貢區滅鼠運動(第二期) 

要求食環署加強跟進將軍澳及日出康城區的滅鼠及滅蚊工

作，並交代目前檢控數字及有關進度 

 

(3) 在優先處理海上垃圾的地點安裝 360 度攝影機 

 

(4) 西貢區議會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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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有關將軍澳第 137 區填料庫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運作事宜 

    (SKDC(HEHC)文件第 104/19 號 ) 

 (SKDC(HEHC)文件第 105/19 號 ) 

 

(6) 西貢區環境衞生服務及小販事務統計報告 

    (SKDC(HEHC)文件第 106/19 號 ) 

    (SKDC(HEHC)文件第 107/19 號 ) 

 

(7) 要求環保署盡快調查有關大雨後，將軍澳日出康城附近有

大面積的黃泥水事宜 

 

(8) 要求部門交代有關石角路 1-3 號的地盤延長打樁事宜 

 

(9) 要求以創新科技解決長期困擾居民的噪音和滲水問題 

 

(二 ) 委員提出的 1 項動議 (環境、衞生及相關事務) 

   (上午十時五十分至上午十時五十五分) 

 

(1) 強烈譴責環境保護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，縱容工程承辦商

在噪音管制條例列明的施工時間(早上 7 時至晚上 7 時)外工

作，犧牲將軍澳居民的作息時間 

(SKDC(HEHC)文件第 108/19 號 ) 

 

IV.  公營房屋及相關事務 

 

(一 ) 續議事項 (公營房屋及相關事務) 

(上午十時五十五分至上午十一時二十分) 

 

(1) 要求解決健明邨通道擠塞問題，及在合適位置加裝升降機

或扶手電梯 

(SKDC(HEHC)文件第 109/19 號 ) 

 

(2) 要求在善明邨、尚德邨及健明邨加設天眼 

 (SKDC(HEHC)文件第 110/19 號 ) 

 

(3) 小販非法擺賣情況 

促請政府部門協調解決將軍澳區內流動小販問題 

(SKDC(HEHC)文件第 111/19 號 ) 

 

(4) 要求房署解決新安裝於健明邨的晾衫杆懷疑出現鏽漬問題 

要求房屋署從速改善及提高將軍澳各公共屋邨為住戶在客

晾衫

杆造成滋擾；並且要求承辦商履行三年保養的承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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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要求政府於將軍澳寶林邨文娛活動會堂 (玻璃屋 )加裝窗簾

或百葉簾 

要求政府優化將軍澳寶林邨文娛活動會堂 (玻璃屋 )申請程

序 

 

V.  其他議題 

 

(一 ) 續議事項 (其他議題) 

   (上午十一時二十分至上午十一時三十分) 

 

(1) 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(第 626 章)發牌制度的建議 

 

(2) 於路旁違規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的事宜 

 

(二 ) 委員提出的 4 項動議 (其他議題) 

(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至上午十一時五十分) 

 

(1) 要求政府加強打擊屋苑圍標及監管屋苑服務承辦商詐騙行

為 

(SKDC(HEHC)文件第 112/19 號 ) 

 

(2) 強烈要求領展改善唐明苑等將軍澳領展停車場的管理 

(SKDC(HEHC)文件第 113/19 號 ) 

 

(3) 要求領展改善唐明苑停車場環境衛生 

(SKDC(HEHC)文件第 114/19 號 ) 

 

(4) 要求領展將寶林商場地下洗手間對開的梯級改建為無障礙

通道 

(SKDC(HEHC)文件第 115/19 號 ) 

 

VI.  其他事項 

 (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至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)  

 

VII.  下次會議日期 

 

 

 

(備註： (1)  就每一個議題參與討論的最高次數為兩次，而每次發言的時

間為兩分鐘。 

 (2) 各項議題所列的時間為預計時間，實際時間需視乎當日會議

的進度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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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 列席西貢區議會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會議各政府部門代表 

 

西貢區議會 

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

二○一九年九月四日 

 

檔號︰(  ) in HAD SK DC 13/30/3/1 


